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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已经来临，气温越来越低，老年
人发生摔倒的几率也随之增加。据世界
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全球每年有30多
万人死于摔倒，其中60岁以上的人占一
半以上。本期应急知识进万家跟大家分
享一下老年人如何预防摔倒。

七个时刻，最易摔倒

1、着急接电话时：建议老人不要把

座机放得太高，最好放在客厅等经常活
动的地方，并在卧室安一部分机，开通来电
显示，以防错过重要电话；听到电话响时，
老人不要着急接听，要慢起、慢站、慢走。
2、起夜时：建议老人装一个小夜

灯，将堆积在过道的报纸、电线等杂物清
除，卫生间放个防滑垫并且安装扶手。腿
脚不好的老人千万别怕麻烦，起夜时尽
量叫醒家人；睁眼后先在床上躺1分钟，
然后慢慢坐起，等1分钟后，再将两脚放
在地上，这样可防止脑缺血引起的摔倒。
3、洗澡时：老人洗澡不宜超过15分

钟，浴室门不要反锁，避免发生意外时耽
误抢救；老人洗澡时可以带个防滑小板
凳，坐着洗既省体力，又不用担心摔倒；
浴室地面应采用防滑瓷砖，并铺放防滑
垫，尽量安装扶手或固定物，便于老年人
保持平衡。
4、等车时：老人外出最好随身拿一

根带板凳的折叠拐杖；等候时不要一直
坐着或站着，可在原地多活动活动关节；
公交车进站后，不要急于上车，避免和他
人拥挤。

5、乘扶梯时：建议老年人乘扶梯要
抓紧扶手，双脚左右分开站立，身体重心
稳了，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摔倒；去超市
购物时，尽量不要使用购物车，免去因推
车乘扶梯所带来的风险；乘扶梯时切勿
争抢，如腿脚不便，可乘无障碍升降电
梯，或寻求工作人员的帮助。
6、冬季外出时：建议老人走路速度

不要太快，最好穿防滑鞋或运动鞋，切勿
穿硬塑料底的鞋；在雪地上行走时，切忌
提重物，双手不要揣在兜里，可拄根拐杖
来保持平衡；骨质疏松者尽量避免在雨
雪天出行。
7、服药后半小时：老人在服用某些

药后，血压、意识、视觉、平衡力等会受到
影响，增加摔倒风险。一般来说，服药后
30分钟至1小时是摔倒的高风险期，老
人动作宜缓慢，尽量不要外出。

万一摔倒，用手撑地

老年人摔倒，一旦发生骨折，需要长

期卧床，将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摔倒后比
较常发生的，一是臀部着地导致的股骨
头骨折、腰椎压缩性骨折；二是用手撑地
导致的手臂骨折。专家表示，相对于臀部
着地或一侧身体着地，用手撑地给老人
造成的伤害以及治疗的难度要小得多，
而且康复训练也容易做，更不会发生致
命的并发症。

摔后处理，及时急救

如果老人不幸摔倒，要保持镇定，感
到疼痛或受伤时不要随意移动，可大声
呼救或者猛拍地面、墙壁，以引人注意，
寻求帮助。家属或陪护者发现老人摔倒
时，首先要边安抚，边询问伤情，如果有
外伤、出血，应立即止血、包扎并护送老
人到医院做进一步处理。如果摔倒老人
出现剧烈头痛或口眼歪斜、言语不利、手
脚无力等症状，可能与中风有关，此时扶
起老人可能会加重脑出血或脑缺血，家
属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预防摔倒，这个姿势老人要学

尊敬的居民朋友们：

您们好！今年以来，在全
区广大居民群众的参与支持
下，崂山区委、区政府聚焦新
旧动能转换、城市品质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生态环境保
护、“一次办好”改革等重大
任务，全力推动全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发展能级、对
外形象等各方面都跃升到一
个新水平。特别是我们始终
把全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持续加大民
生投入，切实办好惠民实事，
全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
近日，省里将通过专线

电话“12340”了解居民对当
地民生工作的评价，主要包
括义务教育、看病就医、居住
环境、文化生活、社会治安、
政务服务、社会保险等7个方
面。如果您接到“12340”电
话，请积极配合、热情回答，
为崂山点赞！家乡的发展，离
不开您的参与、配合和监督，
您的“满意”是对我们最大的
鼓励，您“满意”是我们开拓
进取的强大动力。
保障和改善民生，永远

在路上。今后的工作中，我们
将继续践行以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把民生工作摆到
更加突出的位置来谋划和推
动，努力多谋民生之利、多解
民生之忧，让崂山人民享有
更多更好的发展成果。再次
对您表示衷心感谢！祝愿广
大居民朋友们身体健康，工
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如
意！

中共青岛市崂山区委
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政府
2018年12月

致全区居民朋友的一封信
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进一步提高。提高
退休职工养老标准，每月人均增长养老金
170元，为全区4.2万余名退休职工共计补
发4975万元。提高居民养老待遇，基础养老
金每人每月提高18元，调整后我区居民基
础养老金待遇提高至每人每月168元，区政
府一次性投入资金453万元，每年用于全区
居民养老保险各项补贴投入达1.4亿元，居
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全省领先。
继续对居民参加医疗保险实行补助。
区政府投入7000余万元用于补贴全区居民
参加居民医疗保险缴费。其中，我区成年居
民可以按照低档标准缴费、享受高档标准
的医疗保险待遇，区政府为每名成年居民
补贴805元。
在继续贯彻落实补充医疗保险的基础
上，全面推行了升级版的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将基本生活照料纳入职工护理保障范
围，提供“医、养、康、护、防”相结合的“全
责”式服务。目前，我区共有72家护理机构，
有效的备案护工188人。全年共拨付护理基
金1664万元。
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实施就业优先
战略，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截至11月底，全
区实现新增城乡就业1.16万人，政策性扶
持创业596人，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852
万元。进一步加大农民创业扶持力度，延长
农民创业担保贷款期限，创业贷款申请人2
年贷款期满时，可申请贷款续期1年。
扶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开展了“2018年
崂山区大学生就业服务校园行”等一系列
招聘会、见习岗位对接洽谈会等活动，举办
了75场招聘洽谈活动，共提供就业岗位
3000多个、见习岗位1220多个。累计发放崂
山区就业研究生住房补贴2300万元、高校
毕业生见习补贴165万元。
在全市率先建立了特殊困难家庭“一
户一议”救助和主动发现机制，对全区低
保、低保边缘、中低收入和因病支出型困难
家庭的失能人员开展基本生活照料，对低
保就学子女发放在校餐费补助，有效提升
了全区困难家庭的救助保障水平。全面开
展了困难家庭主动排查、发现工作，依托
“崂山民政”微信公众号建立了社会救助登

记平台，实现了社会救助社区网格员帮办、
代办，困难群众“零跑腿”，进一步织牢织密
了社会救助保障网。
在全市率先实现城乡低保标准并轨，
现行城乡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660元。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制度自2017年10月1日起实
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为每人每月990
元，失能、半失能、自理人员的照料护理标
准分别为每人每月1800元、1200元和600元。
大幅提高困难群众医疗救助保障水

平。将实现低保人员基本医疗费用“零负
担”列入2018年区办实事，同时联合区慈善
总会成立了“崂山区困境老人慈善帮扶基
金”，对因病住院的低保老年人开展帮扶。
在全省率先将符合救助条件的新市民
和在校大学生纳入临时救助范围，临时救
助标准提高至年2 .5万元。2018年截至目
前，共实施临时救助96户，发放临时救助金
24.34万元。
建立了低保家庭危房修缮长效机制，
对低保家庭危房按照房屋情况确定翻新、
大修、小修。2018年投入资金近50万元为38
户低保家庭实施了房屋修缮，保证了低保
家庭住房安全。
在全市率先实施实施了居民家庭民生
综合保险项目。从2017年起按照每户每年
13.6元的标准为全区居民家庭投保“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和“盗抢
险”，减轻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治安案事件
给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损失。2018年
截至目前，共赔付566户家庭300余万元。
基本建成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补充，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
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截至三季度末，全区
共有3家社会组织为130名居家服务对象。
新建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3处，社区助
老食堂2处。
为规范运营的72家社区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发放运营补助2987736元，在各级的
共同努力下，全区每天有5000余名老年人
在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度过了闲暇时
光。2018年，投入50520元为入住养老机构的
青岛市户籍的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责任保
险，投入15840元为养老机构员工购买雇主

责任险。
实施崂山区2018年“幸福老人”计划，
创建10个基层老年教学示范点，推进太极
拳、柔力球、扇子舞等6项老年文体专业教
学。老年法律维权巡回宣讲活动实现社区
全覆盖。举办了全区中老年人太极拳(扇)、
健身气功,以及柔力球、健身球展示交流活
动。举办崂山区敬老先进表彰暨老年文化
艺术节文艺汇演，表彰敬老先进集体28家，
表彰敬老先进个人30名，参加汇演的精选
老年文艺节目12个。创新高龄补贴发放方
式，改“季发放”为“月发放”。截至目前，共
发放高龄补贴金910.8万余元，惠及高龄老
人7686人，其中百岁老人25人。
根据省厅《关于做好义务兵家庭优待
金发放工作的通知》（鲁民〔2016〕18号）文件
要求，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按照不低于当地
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发放。按
照青岛市《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兵工作的通
知》（青政发〔2015〕21）文件要求，入伍的大
学生增发30%优待金。按照崂山区《关于进
一步落实义务兵优抚政策的通知》（崂政办
发〔2011〕64号）文件要求，对到西藏、新疆等
地区服役的义务兵按优待金的3倍标准发
放。我区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176元，优待金按此标准发放，居于全市
首位，2018年我区共为311名义务兵发放家
庭优待金915万元。
开展民政服务事项“入户办”。实现了
民政服务事项外网申请、内网派单、网格
员上门提供帮办代办。社会救助、高龄补
贴等18项民政服务事项实现网格员入户
帮办、代办。推行“入户办”以来，共办理老
年证1968余个，高龄补贴54人，开展社会
救助59人。
出台《崂山区文明殡葬工作规定》《关
于进一步推进殡葬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
无火文明祭祀全面落实，4处街道怀念堂全
部建成并投入使用，不断提升怀念堂服务
管理水平，做好祭祀服务保障工作。落实好
惠民殡葬政策，将基本殡葬服务免费项目
标准提高到六大项1655元，同时按每人350
元标准减免户籍居民纸棺接运及骨灰接回
费用，切实减轻居民负担。

2018年重点民生工作回顾——— 社会保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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